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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23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恢复建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情况概述 

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以下简称“丰电三期项目”或“项目”）是由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建设的江西省电力建设重点工

程，建设 2×1000MW 超超临界、二次中间再热、凝汽式燃煤发电机组。受“11·24”

特大安全事故影响，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停工。2017 年 9 月，国家发改

委下发了《关于印发 2017 年分省煤电停建和缓建项目名单》（发改能源【2017】

1727 号）文件，项目因手续不全被国家有关部门列入停建名单。 

项目停建期间，公司深刻吸取“11·24”事故教训，逐条制定落实整改方案，

同时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复工工作，取齐项目开工必要支持性文件，并积极开展施

工现场保护性措施工作。2019 年 3 月，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 2019 年第 6 号公告，

公司下属丰城三期发电厂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2019 年 5 月，

丰电三期项目 D 标段-冷却塔与烟囱施工单位主体招标确认。2019 年 5 月，丰城

三期发电厂与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2×

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三大主机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2019 年 11 月，丰城

三期发电厂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

院”）签订丰电三期项目《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EPC 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2019 年 12 月，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下文《关于将赣

能丰城三期扩建项目移出江西省 2017 年煤电停建项目名单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1868 号），通知同意将丰电三期扩建 2×100 万千瓦项目移出江西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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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煤电停建项目名单。 

项目进展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2015-10）、《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70）、《公司关于丰电三期项目进展情

况的公告》（2018-76）、《公司关于所属分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2018-77）、

《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2019-52）、《公司关于下属丰

城三期发电厂拟签订三大主机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2019-53）、《公司关于丰电

三期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2019-54）、《公司关于下属丰城三期发电厂拟签订

<EPC 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2019-104）、《公司关于丰电三期项目进展

情况的公告》（2019-106）。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收到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丰电三期项目复建开工的

批复，公司丰城电厂三期扩建项目正式复建开工。 

公司及下属丰城三期发电厂将在严把防疫防控工作的同时，确保复建各项工

作有序进行。目前，项目各标段现场保护性措施已实施完毕，已完工程质量鉴定

报告已出具，丰城三期发电厂已向华中监管局网上申报平台提交电力建设工程备

案材料，江西省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为丰电三期项目的质量监督单位，

第三方评估机构已完成对丰电三期项目复建前的安全检查，项目各参建单位、管

理人员、施工人员及施工机械已于本月底陆续进场，开展施工。 

公司及丰城三期发电厂将进一步规范和理顺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和安全监督

体系，将监督参建各方安全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力争丰电三期项目建成放心工程、

优质工程、精品工程，确保项目如期投产运营。根据丰城三期发电厂与中南院签

订的《EPC 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项目计划工期为 20+4 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公司安全管理，切实履行公司作为项

目出资人的监督管理服务职责，公司及丰城三期发电厂将积极与项目 EPC 总承

包单位、监理单位共同梳理项目后续工作安排，充分保障项目建设工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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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度等。 

全面推进丰电三期扩建项目复建关乎未来江西省用电供应稳定、是江西省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民生工程，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项目的顺利投产将壮大公

司主业生产规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将积极推进丰电三期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